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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我校寄宿制学生宿舍消防安全管理，规范用火、用电行为，坚决杜绝火灾、触电等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全体住宿学生、教职工的生命安全及学校财产安全，营造安全、有序、文明的住宿环境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寄宿制管理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校所有学生宿舍、宿舍楼道、值班室等相关区域，涵盖全体住宿学生、宿舍管理人员、值班教师及进入宿舍区域的其他人员。
 第三条 宿舍用火用电管理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原则，实行全员责任制，做到责任到人、层层落实、严格管控、定期排查。
第二章 用火管理规定
 第四条 学生宿舍内严禁一切明火行为，严格禁止以下违规用火行为：
 1. 严禁携带打火机、火柴、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宿舍；
2. 严禁在宿舍内吸烟、点蜡烛、焚香、烧纸、焚烧垃圾及各类杂物；
3. 严禁使用酒精炉、煤油炉、木炭火盆等各类明火加热、取暖器具；
4. 严禁在宿舍内进行焊接、切割等明火作业，如需维修作业，须经学校安全管理部门审批，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；
5. 严禁私自在宿舍楼道、阳台堆放易燃、可燃物品，保持消防通道畅通。
 第五条 宿舍管理人员需每日巡查宿舍区域，及时清理易燃杂物，发现明火隐患立即制止、上报。
第三章 用电管理规定
 第六条 宿舍供电由学校后勤部门统一管理、规范布线，严禁任何个人私自改动、拆卸、接驳供电线路、插座、开关等电气设施。
 第七条 学生宿舍内严禁使用违规电器、大功率电器，禁止以下用电行为：
 1. 严禁使用热得快、电暖器、电炉、电炒锅、电饭煲、电熨斗、电热毯、卷发棒、美甲仪等大功率、非学习类电器；
2. 严禁使用无3C认证、老化破损、劣质不合格的插线板、充电器、台灯等电气设备；
3. 严禁私拉乱接电线、网线，不得将电线缠绕在床架、门窗、衣物等物品上；
4. 严禁在枕头、被褥、衣物等易燃物品周边放置充电设备、发热电器，充电时需有人看管，做到人走断电；
5. 严禁学生擅自触碰宿舍配电箱、电表、线路接口等供电设施，发现电路故障、漏电、跳闸等问题，立即上报宿舍管理员，不得自行处理。
第八条 宿舍实行定时供电、断电制度，严格按照学校作息时间控制供电，夜间休息时段统一断电，杜绝夜间无人用电隐患。
第四章 责任与管理职责
第九条 学校安全管理部门为宿舍用火用电安全管理牵头部门，负责制度制定、监督检查、隐患整改、安全培训等工作；后勤部门负责宿舍电气线路、供电设施的日常维护、检修，确保用电安全。
 第十条 宿舍管理人员履行以下职责：
 1. 每日对宿舍用火用电情况进行全覆盖巡查，做好巡查记录，及时制止违规行为；
2. 定期检查宿舍供电线路、插座、开关等设施，发现损坏、隐患立即上报并督促维修；
3. 对违规使用明火、电器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者上报学校德育部门处理；
4. 熟练掌握消防器材使用方法，定期排查消防设施，保持消防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。
 第十一条 班主任、值班教师需定期深入宿舍，开展用火用电安全教育，督促学生遵守本制度，及时排查班级宿舍安全隐患。
 第十二条 住宿学生为个人宿舍安全第一责任人，需严格遵守本制度，主动拒绝违规用火用电行为，发现安全隐患立即向管理员、老师上报。
第五章 违规处理
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制度规定的学生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、通报批评、取消住宿资格等处理；因违规用火用电造成安全事故、财产损失的，依法追究学生及监护人责任。
 第十四条 对履职不到位、巡查不及时、隐患整改不力的管理人员、教职工，学校依规追究相关责任。
 第六章 附则
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学校安全管理部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执行。
 





滕州五中宿舍用火用电管理制度执行情况
一、制度落实与宣传教育情况
 1. 制度落地：本制度制定后，已通过教职工大会、班主任工作会议、宿舍管理员培训会议完成全员传达，明确各岗位管理职责，并将制度全文张贴于每栋宿舍值班室、楼道公示栏，确保全体住宿学生熟知管理要求。
2. 安全教育：定期开展宿舍用火用电安全专题教育，通过主题班会、安全讲座、案例警示、宿舍安全演练等形式，向学生普及火灾防范、触电急救、消防器材使用等知识，每学期开展不少于2次宿舍消防安全应急演练，提升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。
3. 责任签订：学校与宿舍管理人员、班主任、值班教师逐层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，明确用火用电安全管理责任；班主任与全体住宿学生签订《宿舍安全文明承诺书》，强化学生自我约束意识。
 二、日常管控与巡查整改情况
1. 日常巡查：宿舍管理人员实行每日早、中、晚三次全覆盖巡查，重点排查违规用火、私拉乱接电线、使用违规电器、线路老化等隐患，建立巡查台账，对发现的问题现场制止、当场整改，无法立即整改的第一时间上报安全管理部门，实行闭环管理。
2. 专项排查：学校安全管理部门联合后勤、德育部门，每周开展一次宿舍用火用电专项检查，每月进行一次全面排查，重点整治违规电器、易燃易爆物品、明火使用等问题，本学期累计排查隐患XX处，均已全部整改到位。
3. 用电规范管理：后勤部门定期对宿舍供电线路、插座、开关、配电箱等电气设施进行检修维护，及时更换老化、破损线路和不合格插座，严格执行宿舍定时供电、断电制度，杜绝无人用电、超负荷用电隐患。
三、消防设施与环境保障情况
1. 消防设施配备：按消防安全标准，在各宿舍楼道、值班室配齐灭火器、消防栓、应急照明、安全出口指示牌等消防设施，定期检查、维护、更换，确保消防器材完好有效，时刻处于备用状态。
2. 通道畅通管理：严格落实消防通道管理要求，定期清理宿舍楼道、安全出口杂物，严禁堵塞、占用消防通道，保障应急疏散畅通。
3. 易燃物品清理：每日督促学生整理宿舍内务，及时清理书本、衣物、快递包装等易燃杂物，消除火灾隐患。
四、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
1. 存在问题：少数学生安全意识薄弱，存在偷偷使用小型违规电器、私藏打火机等现象；个别宿舍内务整理不规范，易燃物品堆放杂乱；夜间巡查偶有疏漏。
2. 改进措施：一是加大安全教育频次，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，强化学生安全意识；二是加密巡查频次，加大夜间、节假日抽查力度，对违规行为从严处理；三是进一步细化内务管理标准，定期开展文明宿舍评比，规范宿舍物品摆放；四是加强管理人员培训，提升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，筑牢宿舍安全防线。
我校始终将宿舍用火用电安全作为寄宿制管理核心工作，严格落实本制度各项要求，通过常态化管控、规范化管理、常态化教育，有效防范化解宿舍消防安全隐患，截至目前，未发生任何宿舍火灾、触电等安全事故。后续学校将持续压实安全责任，细化管理措施，及时整改薄弱环节，全力保障学生宿舍安全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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